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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时

□记者 陈永团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

来，全市法院系统在河南省第十六驻
点指导组和周口市委精心指导下，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 ， 坚持扛牢政治责
任，以爱民实践为抓手，认真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企业解难题”活
动，积极组织开门纳谏 、大走访大排
查 、 执法司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
动， 强化干警司法为民宗旨意识，促
进审判工作高质量推进。 2021 年第一
季度，全市法院审判执行质效稳步提
升，整体结案率达到 67.02%，位居全
省法院第一位。

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依法做到
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在立案窗口提
交立案的， 当场立案率 95%以上；网
上提交立案的， 在 3 天内审核完毕，
线下提交立案的 ， 在 7 日内审核完
毕 ，按期审核率达到 90%以上 ，审核
通过率达到 70%以上。

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水平，让群
众少跑路。 实现网上立案、网上缴费、
网上流转材料无障碍。 积极推行网上
立案 、 网上缴费 ， 网上立案率超过
50%，网上缴费超过 30%。 3 月 1 日以
来，全市法院系统共收到网上申请立
案 10546 件，审核通过 8625 件，审核
通过率 81.8%， 可网上缴费 8318 件，
成 功 缴 费 5648 件 ， 网 上 缴 费 率

67.9%，让当事人充分感受“指尖诉讼”
的便利。

进一步完善便民设施， 方便群众
诉讼。当前，全市法院均在诉讼服务场
所配置了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等，免
费为群众提供网上立案、打印、扫描等
服务；均在大厅配置了饮水设备、笔、
纸、老花镜等便民设施，为群众搞好服
务； 均在大厅公开了法官及有关人员
的联系方式，方便当事人联系法官。

提供律师“一码通”服务。 全市法
院系统均开设了律师进入法院绿色

通道， 安装了智慧身份验证系统，律
师通过扫描律师 “一码通”， 不经安
检，可直接进入法院 ，极大便利了律
师进入法院办理各类诉讼事务。

大力开展诉前调解，切实提高司
法效率。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系统共
分流诉前调解案件 8046 件， 占一审
民事行政案件的 36.73%， 调解成功
4147 件，调解成功率 50.8%，其中通过
音视频调解 2556 件， 调解平均用时
17.56 天，在做到化解纠纷、案结事了
的同时，也节约了诉讼成本。

开展涉民生疑难案件和涉企疑

难案件执行竞赛活动。 全市各基层法
院在规定期限内选择 100 件涉民生
疑难案件和 100 件涉企疑难案件开
展“双百竞赛”活动，集中全力帮助群
众解决困难、帮助企业解难题。 活动
开展两周， 全市法院系统共执结 91

件涉企业和民生案件，执行到位金额
1009.1964 万元。

常态化开展 “涉诉信访案件化
解”活动。 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每天
院领导接访制度 ，安排审判庭 、执行
局一名庭长一起接访，做到能当时化
解的当场化解，能当场处理的当场处
理；对交办案件，实行“一个案件 、一
名领导、一个专班、一案一策、一包到
底”工作模式，综合运用法律 、政策 、
行政等手段，实质性化解信访问题。

让更多群众了解 、参与 、监督司
法。 全面推进司法公开，采取开门纳
谏的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法院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到分包县（市、区）法院组织
召开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律师、媒
体、企业家代表及干警代表参加的座
谈会，了解掌握实情，听取意见建议。
征求意见完毕后，立即召开专题党组
扩大会， 对征求到的 14 个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情况，逐一安排部署予以解
决。 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人民检察院
建立常态化沟通座谈机制，定期对审
判业务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沟

通交流。
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自 3

月份以来，市中级人民法院共组织开
展送法 “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
等法律志愿服务活动 5 次，向广大群
众宣传法律知识。 在五一文化广场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并组织

普法宣传；深入了解莲花味精集团重
组后面临的各种问题，及时提出解决
建议并讲解相关法律知识；把法治课
堂搬到庭审现场，组织周口师范学院
40 多名在校大学生旁听了一起故意
杀人案的一审庭审 ，让学生们 “零距
离”接受法治教育。

严格规范执行案款发放工作。进一
步加强对基层法院案款工作的监督管

理，组织开展对全市法院执行案款清理
发放专项活动，对进入执行案款系统中
的每一笔案款切实做到，在收到财务部
门执行款到账通知的三十日内，完成执
行款核算、发放等工作，并对所有进账
案款做到日进日清，保障执行案款流转
与发放透明高效，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2021年第一季度，全市法
院系统执行案款进账 3.94亿元， 均做
到按期发放，无超期案款。

推进文明服务暖民心建设。 加大
司法救助力度，为经济困难当事人缓、
减、免缴诉讼费。 今年以来，市中级人
民法院共“缓、减、免”13 案件，涉及金
额 25万余元；出台法院工作人员文明
用语、文明行为规范，规范法院工作人
员和人民群众接触时的用语和行为，
进一步提高文明司法水平； 鉴于法院
周边没有公共卫生间， 开放审判大厅
内的卫生间， 给周边市民提供相应的
生活便利。

全市法院系统

常态化落实爱民实践服务承诺

□记者 彭慧 文/图

本报讯 近日，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李某贪污、受贿一案，区监察委、区
人民法院部分干警观摩庭审。

本案由川汇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周
口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川汇区人民检察院
指控，2013年至 2016年，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
便利， 共拿取单位 90余万元现金用于个人和
家庭消费；2014年至 2020年， 其利用职务便
利，在药品、耗材、医疗设备采购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 先后 10次非法收取或索要他人财
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200余万元。

区人民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李某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
有公共财物，数额巨大；索取他人财物或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
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
贪污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为扎实开展队伍教育整顿， 进一步加
强警示教育， 川汇区人民法院把庭审现场
变为队伍教育整顿警示教育的课堂， 利用
发生在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 教育干警引
以为戒、警钟长鸣，汲取违纪违法带来的惨
痛教训。 ②10

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记者 陈永团

本报讯 根据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查纠整改环节工作要

求，4 月 26 日， 沈丘县人民法
院与沈丘县人民检察院联合

召开民事行政执行法律监督

联席会 。 县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赵振勇，县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李世龙及法、
检两院部分人员参加座谈会。

会上，县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陈新彬宣读了《关于全省
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行政执行

专项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
并做了详细解释，双方就法院
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检察院民事行政执行监督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加

强并规范对法院民事行政执

行案件的监督进行了深入讨

论。

李世龙对沈丘县人民法

院主动接受检察监督和民事

行政执行工作取得的成绩表

示赞赏。 同时指出，力求以问
题为导向，充分认识到开展民
事行政执行监督专项活动的

重要意义， 切实解决在民事、
行政中存在的问题。

赵振勇指出，法院和检察
院在保障司法公正，维护人民
群众权益方面有着共同的目

标任务，希望以此次联席会为
契机，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强
化衔接配合， 实现信息共享，
相互通报案件评查工作情况，
协调解决涉及双方工作的重

大问题 、 重大事项及意见分
歧，促进民事、行政、执行工作
更加规范 ， 共同维护司法公
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

沈丘县法检两院联合召开
民事行政执行法律监督联席会

庭审现场


